
“不能拆又修不起，文保单位的荣誉反成了麻烦”

危危房房燕燕喜喜堂堂，，头头顶顶““文文保保””难难自自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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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办不出手续，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
赵先生面前——— 他没有足够
的钱来对老宅进行保护性修
复。

按照《济南市文物保护管
理规定》，属于集体或个人所
有的文物，由产权所有人负责
保护。而且，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养、维修和迁移，不得改变
原状。济南市考古所也给赵先
生制定了一份修缮计划，想对
赵先生的老宅子进行保护性
修复，以保留其文物价值。

修缮计划出来以后，赵先
生找建筑公司做过预算。按照
保护性修复方案，他需要花费

二十七八万。“我一个月的退
休金也不多，都六十多的年纪
了，让我花二三十万去修个房
子，根本不现实。”这下，赵先
生又没了办法。

赵先生就想着，能不能
申请政府部门的资助，可结
果依旧是没有结果。

记者查询《山东文物保护
条例》，文件中提到，“非国有
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
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可以
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帮助修
缮。符合帮助修缮条件的，当
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
既然有此规定，赵先生为啥申
请不到资金呢？

若保护性修复，需花费近三十万

眼看着房子的安全隐患越来
越大，在2015年四五月份，赵先生
就下定决心好好将房子修一下。
济南市危房鉴定中心已经将赵先
生的老宅鉴定为危房，赵先生拿
到这个鉴定之后开始着手办各种
手续。可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问
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25日下午，历下区泉城路街
道办事处城管科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老城区内的私房要进行修缮，
需要到济南市规划局进行审批。
市规划局出具规划证以后，产权
人才能对房屋进行修缮。

而年前，赵先生就拿着相关材
料到规划局进行审批。“因为我家的
老宅子是文物，超出了他们的权限，
他们不能审批，发行文转给了市文
物局。”赵先生又先后咨询了济南市
文物局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告
知“应该属地管理”。就这样，赵先生
又找到了历下区文化局。

历下区文化局文化产业科的
工作人员说，赵先生想把房子推
倒重建，但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
条文是不允许的。赵先生应该按
照计划对房子进行翻新，恢复文
物原貌，而不是重建。“历下区为

了保护老城区，成立了明府城片
区保护与改造工作指挥部。在文
物方面，我们文化局这边主要负
责对文物日常监管、制定保护规
划等。我们这边提规划，明府城指
挥部牵头修缮。”

25日下午，明府城指挥部的
工作人员表示，赵先生的老宅子
之所以一直没法修缮，“主要是因
为手续不全，没有取得市规划局
同意”。

就这样，赵先生转了一圈后，
又回到了原点，也留下这个疑难
问题在原地打转。

想办手续重修，却因身份特殊被卡脖

作为鲁菜的代表品牌，位于济南老城区金菊巷的
燕喜堂老店素有盛名，在济南现代史上也是绕不开的
记忆。风吹雨打八十多年，现今的燕喜堂老宅，却也只
有在几片记忆的书写中展露芳华。2013年，燕喜堂老宅
获评济南市文保单位；2015年，获评省级文保单位。然
而作为一处颓败失修的老宅，如此实至名归的获誉，非
但没有给老宅的继承人带来荣光，反倒像一个华丽的
包袱，让继承人徒生忧愁。

本报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张家文

八十多年文保房，再不修就塌了

1932年3月，赵子俊创
办了燕喜堂，时值南燕北归
时节，便得了这个雅号。在
省城济南，不少市民都听过
燕喜堂这一老字号的名字。

燕喜堂老宅至今犹存，
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金菊
巷1号，现在由赵子俊的孙
子赵书元管理，产权人也是
赵书元。2013年，燕喜堂老
宅获评济南市文保单位；
2015年6月，省政府公布了
山东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金菊巷燕喜堂
及传统民居就是其中之一。

这处紫泥坯和木梁结构
的老宅已有百年历史，让人
惋惜的是，现如今，燕喜堂的
老宅子墙体倾斜、房顶坍塌，
被鉴定为危房。这样的破败
景象，让人很难将之与文物
保护单位联系在一起。

由于年代久远，四合院
里的正北房已成了危房。墙
上的青砖稍微一碰就成了粉
末，哗哗往下掉。站在院子朝
房顶看去，屋顶上的青瓦也

高低不平。正北房的整个后
墙还往外倾斜了十几厘米。
站在屋内，还能看见危房的
后墙和西墙结合处都已开裂
了，能够透进光亮。

正北房的墙上还贴着
“此处危险、注意安全”的标
语。赵先生说，每年街道办事
处都会给他一张危房的警示
牌，提醒他注意房子的安全。

“我也会把它贴在墙上，但还
是改变不了危房的事实。”

老房子安全隐患太太，
赵书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
里面居住了。现如今，房间里
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
漆黑且又破败。早在2001年，
赵书元就从老宅里搬了出
去。“那时候，这栋房子里就
不敢住人了，孩子担心我住
着出危险，把我接走了。”

赵先生回忆起，这间祖
房自从上世纪 90年代修过
一次前檐，就再也没修过。

“90年代修的时候也只是简
单补补房顶，在墙面抹抹水
泥，也根除不了安全隐患。”

条文说政府可以帮忙，怎么帮却说不清
2月24日下午，历下区文化局

文化产业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因为没有具体的执行标准，文
物保护部门在这件事情上也很为
难。“什么样的产权人可以被认定
为不具备修缮能力，政府应该按
照多大的比例进行资助，这些问
题都没有在法律条文中体现，政
府部门很难去判断。除非产权人
是低保户，那这个问题就比较明
确了。我们不是不想给他帮忙，而

是找不出一个可以依据的条条框
框。很多路子我们都尝试了，都走
不通。”

此外，这位工作人员还提到
一个现实困难。“按照规定，非国
有文物的主要修缮人应该是产权
人，也就是说产权人要占大头。我
们跟他沟通过多次，他现在也就
能拿出10万块钱。即使赵先生能
申请下这个资助，也离修缮预算
有不小差距。”

问题就这样成了一个死疙
瘩。“虽然我不住在这，但我是产
权人，到时候危房出了问题砸着
人，人家还是来找我。”多次奔波
之后，赵先生疲惫了，也失望了。

“在评上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政府
没有在我的房子上投一分钱，也
没有添一块砖。文物保护单位的
荣誉是很好，但现在来看，也给我
带来不少麻烦，整个就把我限制
住了，成了一个打不开的死结。”

文物保护

不能挂牌了之

为对房屋进行修缮，所有人赵书元也曾四处奔走。可他一连跑了五个“有关
部门”，也没找到一个部门能清晰地告诉他，要想对房屋进行修缮，究竟需要走什
么样的程序，究竟哪个部门才是相应的主管部门。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修缮钱款的问题。现有的《文物保护条例》只提到，
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帮助修缮。可是，“不具备修缮能
力”究竟该如何界定？是不是文物所有人必须穷到吃低保才能申请政府帮助？

显然，在文物保护上，我们还有不少短板需要补齐。对于文物保护，我们不能
光挂上一个文物保护的牌子，而忽略了相应的具体措施。我们应该在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制定，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责任划分上进一步细化，将文物保护工作真正
重视起来，这样才能让我们城市的这些文化灯塔不致蒙尘暗淡。 （王建伟）

危房的房梁和墙体已经不结实。 本报记者 李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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